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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文律师是高盖茨律师事务所驻香港的合伙律师。他自2001年起在香港执业，专注于香港法庭的诉讼、国际仲裁及调

解事宜。

他的执业领域广泛，包括复杂的商业案件、白领犯罪、劳动就业以及建筑/基础设施等领域。文律师也曾参与各种反

垄断或反竞争案件以及反腐败调查事件，同时也着手处理过各类环保与电信争议案件。

文律师具有律师及土木工程师双重专业资格，于2000年获得了特许土木工程师资格，并于1994年至1998年间在香

港从事多宗著名的建筑项目。

 

专业/社会活动

文律师辅导过申请加入特许仲裁院的准会员入会课程，该课程向申请者提供仲裁实践与程序方面的基本知识。

演讲活动

 “控制法律风险以及制订有效的合规项目”， 2016年4月

 “控制法律风险以及反不当竞争法”，香港中国制造商协会，2016年3月

 “可调解的分歧？中国就业法考虑事项、反腐败调查以及香港观点”，2014年12月

 “论不可抗力、时间、违约金、变动以及索要额外支出”，2012年12月

 “调解律师：律师如何更好地进行调解”，针对从业人员的法律讲座，2012年10月

 “论调解”，2012年7月

 “论特别仲裁裁决的执行（常规/非常规/中国）”，2011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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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仲裁裁决的执行”，2011年1月

 “香港：一个在争议解决领域吸引力与日俱增的地方”，2009年8月

 “犯罪与贿赂收益-香港和中国法规”，2008年12月

 “合同法的基础知识”，香港工程师学会，2008年8月

 “建筑合同延迟履行 — 法律分析”， 香港工程师学会，2008年7月

教育背景

 法学专业证书, 香港大学, 1999

 Graduate Diploma in Law, Manchester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1998

执业资格

 英格兰与威尔士律师

 香港律师

语言

 粤语

 普通话

 英语

出版文献

 2016年3月, 香港的新反不当竞争法的要点以及如何确保公司合规

专业领域

 商业纠纷

 反垄断和贸易监管

 建筑及基建工程

 电子发现分析与技术（eDAT）

 环境，土地和自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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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民

 保险保障

 国际仲裁

代表案例

 协助瓦乔维亚银行追回被非法汇入到香港恒生银行账户的款项。法庭诉讼程序包括获得禁令性救济和银行经理

的信托指令，以及实施扣押债权程序以便追回被盗取的款项。

 代表一家芬兰公司（作为被申请人）处理根据上海国际仲裁中心的仲裁规则在中国进行的仲裁案。索赔人是一

家香港上市公司的附属公司。争议源于与一家合资企业在中国进口、销售和分销金属建筑和机械设备行业涂料

产品有关的分歧。

 代表一家美国公司（作为被申请人）处理根据《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机构仲裁规则》在香港进行的仲裁案。索赔

人是一家在金融领域的大型中国企业集团的分支机构。争议源于与某合资企业在购买和出售飞机发动机及零件

方面的表现有关的分歧。

 代表一家新加坡公司（一家大型印度企业集团的附属公司）作为索赔人，处理根据《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机构仲

裁规则》在香港进行的五宗仲裁案。被申请人是一家中国公司。争议涉及铁矿石供应的未付款项和未履行协议

。

 代表Swiss Singapore处理在香港承认和执行的SIAC仲裁裁决。 被申请人为恒厚实业。

 代表Renoir Consulting（一家领先的变更管理咨询公司）（作为原告），处理在香港的诉讼案。被告是国际物

流公司嘉宏航运有限公司。 争议涉及所提供服务的未付款项。

 代表美国友邦退休金管理及信托有限公司处理在香港地区法庭提起的、有关退休金计划供款争议事宜的诉讼案

件。

 代表两大基金管理公司处理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临时仲裁案（仲裁地位于香港），该仲裁案涉及中国某电

力公司针对两份碳减排协议提出的索赔。

 代表美国公司驻中国分公司处理国际商会仲裁案（仲裁地位于香港），该仲裁案主要涉及由铝产品供应协议所

引起的索赔问题。

 代表中国一家从事造纸行业的公司处理其对某德国金融机构提起的国际商会仲裁案（仲裁地位于香港），争议

起因是该德国金融机构未能按照两份贷款协议的规定支付贷款款项。

 代表全球信托与受托服务供应商TMF，针对破产信托人因TMF在破产信托结构范围内向相关公司转移几处不动

产而向香港高等法庭提出的索赔案件，为TMF进行辩护。该争议同时牵涉到TMF和该信托下受益者之间的平行

法庭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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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亚洲港口集装箱运营商Modern Terminals处理该公司向土地审裁处提起的诉讼案件，在此案中，Modern 
Terminals针对其香港港口设施的征税估定价值而对差饷物业估价署提出诉讼。

 代表PCCW进行司法复核和处理向上诉委员会提起的诉讼案件，该诉讼案乃与苹果iPhone 5和其它产品在香港

地区销售的反竞争行为有关。

 代表 Wharf T&T处理其在香港高等法庭针对香港电信提起的诉讼案件，该案件涉及因香港固定线路电信市场放

松管制而引起的索赔事宜。

 代表KCRC（现为MTR公司）处理其在香港环境评估上诉委员会提起的针对香港政府的诉讼案件，诉因是香港

政府拒绝批准针对在香港地区修建落马洲支线的环境影响评估。这是依据此项立法在香港举行的首次听证会，

要求相关专家提供有关施工方法和野生动物保护方面的专家证词。

 代表JSC Transmashholding处理一宗金额达1亿欧元的欺诈案件，其中约3000万欧元的欺诈金额已被汇至香港

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的账户。文律师协助该客户冻结汇入香港的大部分资金。

 代表Brooks Brothers处理一项调查与随后的诉讼案件，该调查与诉讼案件与其客户的香港分公司的前任高级主

管所提出的欺诈指控有关。本案件也涉及针对其他个人和企业被告人的索赔。因为本案件涉及洗钱与贿赂指控

，因此文律师与商业罪案调查科和ICAC进行了紧密合作。文律师负责处理本案的所有方面，包括在香港地区和

其他地区获得禁令救济、银行经理的信托指令以及准备确凿的证人证词等。

 代表建筑材料制造商Dextra集团处理其针对某前任高管提起的诉讼案件，该诉讼案件与前任高管窃取机密信息

、违反受托责任和建立竞争性业务有关，同时协助客户处理由该前任高管就《雇佣条例》下报酬事宜对该客户

提起的相关诉讼。这两起案件都涉及计算机取证和文件审查方面的协调事宜。

 代表一家国际豪华酒店集团进行一起敏感的欺诈调查。按照香港地区《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这宗案件属

于一起洗钱案；最终依据《防止贿赂条例》对涉嫌犯罪人员进行了批捕。

 代表CXC Global冻结并追回由于电子邮件身份欺诈而被欺诈转移到某香港华侨银行帐户的款项。

 代表Boardman Molded Products冻结并追回因电子邮件身份欺诈而电汇到香港和柬埔寨帐户约160万美元的款

项。

 代表Allan Bros Inc.冻结并追回由于电子邮件身份欺诈而被欺诈汇入到某香港汇丰银行帐户的款项。

 代表Hit Technologies Inc.追回由于电子邮件身份欺诈而被欺诈汇入到某香港汇丰银行帐户的款项。

 代表Bohner Law Office冻结并追回由于假冒客户的骗子所进行的骗局而欺诈汇入某香港建设银行账户的款项。

 协助富国银行追回因网络欺诈而汇入到中国某银行账户的款项。文律师与某中国律师事务所进行合作取得保护

令，以追回被偷取的款项，并与涉嫌欺诈人员与中国的银行展开对话，最终成功追回全部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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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汇业银行 (Banco Delta Asia) 参与美国财政部开展的针对某客户的调查，根据2007年3月的一项命令，美

国财政部要求所有美国公司及金融机构切断与该客户的一切联系。事件起因是有人指控该客户与朝鲜政府有商

业往来，这是美国依据《爱国者法案》阻止“非法国家”与“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使用国际金融系统的典型案例。

 在日本东京一家跨国公司总部开展调查。此调查与微型芯片行业价格操纵指控有关。

 针对航空客运和货运行业的价格操纵指控，为韩国一家航空公司开展调查。调查工作包括对航空公司30多名高

管进行面谈，以及对该航空公司在韩国多个地点的业务进行详尽的文件审查。

 为美国一家公司开展与反腐败和道德问题指控相关的调查。

 代表一家香港建筑公司（作为索赔人）处理根据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本地仲裁规则》在香港进行的仲裁案。被

申请人是一家著名的音乐和娱乐产品零售商。争议涉及被申请人在香港的旗舰店的建造和装修提供的服务的未

付款项。

 代表一家香港建筑公司（一家香港知名开发商的附属公司）处理香港的临时仲裁和诉讼案。被申请人是一家韩

国建筑公司，并是一家大型韩国企业集团的分支机构。 争议涉及在地铁站建筑群上盖的十座住宅大楼的外部瓷

砖安装缺陷。

 代表新福港集团 (Sun Fook Kong Group) 处理各承包商就未付款项提起的一系列诉讼相关事宜。（参见Tai 
Ying Fat 诉 Sun Fook Kong 工程有限公司一案，编号：[2011] HKEC 930；Tai Ying Fat 诉 Many Harvest工程

有限公司一案，编号：[2011] HKEC 1152）。

 代表美国一家财富五十强公司处理与中国可再生能源项目（风能）有关的仲裁争议。该争议涉及向客户的合资

企业合作伙伴供应风力发电机组的相关合同事宜。

 代表一家美国公司作为索赔人，针对在印度尼西亚建设海上天然气平台所引发的争议，向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

（SIAC）提起仲裁程序（仲裁地位于新加坡），针对项目延期、项目变更和工程延误的成本以及虚假和恶意陈

述造成的损害提出了索赔要求。

 在一项有关玻璃供应和安装的合同争议中，代表一家公司处理所指称的智利某高层商业综合设施的玻璃外墙存

在瑕疵或质量低劣的问题。该争议还涉及对客户的玻璃生产商和供应商提出相应索赔，该玻璃生产商和供应商

的工厂位于中国境内。

 代表一家国际酒店集团处理与E&M承包商之间发生的、因该承包商在香港某地标性酒店装修过程中在空调系统

设计与安装方面存在的缺陷而引发的争议。

 代表一家国际酒店集团解决与顾问之间发生的、因香港某一新装修酒店的窗户和外层在设计和安装方面存在的

缺陷而引发的争议。

 代表香港政府处理本地仲裁案件（仲裁地位于香港），该仲裁案涉及主要承包商因某一河流整治项目的地面状

况问题而向香港政府提出的索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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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香港房屋委员会处理由该委员会向香港高等法院提起的、针对某公共住房项目的桩基承包商的诉讼案件。

该委员会发现该桩基承包商所完成的地桩深度不够，且故意制作虚假记录以隐瞒实际深度，随即终止与该桩基

承包商签订的合同。在提起刑事诉讼后，有多名场地代表被批捕且随后被指控存在贿赂行为。

 代表日本一家承包商处理针对香港政府提起的本地仲裁案（仲裁地位于香港），该仲裁案涉及不良地基条件（

未进行说明的公用工程）、项目延期、中断和工程延误成本等方面的索赔。争议金额超过3亿港元。

 协助美国一家财富五十强公司审议和修订涉及为风力发电机组的组装而建设带屋顶的设施的相关文件。

 针对承包商和顾问的聘用事宜，协助某国际酒店集团审议和修订其标准合同条款。

 协助一家公司审议和修订有关提供顶尖软件与设计解决方案的设计顾问协议。

 协助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审查和拟定关于供应和购买香港垃圾填埋场填埋气的合同。

 协助一家拥有国际业务的美国公司旗下的香港子公司处理性骚扰、性侵害与合同终止等事宜。

 协助一家拥有国际业务的美国公司旗下的香港子公司处理与反腐败调查背景下终止雇佣合同相关事宜。

 协助一家国际豪华酒店处理与该酒店员工提出酒店宾客性侵犯的指控的相关事宜。

 协助一家美国公司处理关停香港业务运营和香港办公室、以及终止雇佣合同等相关事宜。

 协助一家银行处理服务项目外包以及员工调动的事宜。

 协助GN集团审查其与经销商的协议及政策，以遵守香港竞争法。

 参加国际指数行业协会年度会议，并担任其法律顾问为遵守香港竞争法提供法律咨询。

 参加不同港口运营商会议，并担任其法律顾问为遵守香港竞争法提供法律咨询。

 代表美国一家银行处理因该银行未能购得在中国一家银行的少数股权而引起的争议的仲裁案。争议金额约7亿美

元。

 协助McClinton Energy追回被非法汇入到某香港汇丰银行账户的款项。

 协助威立雅集团追回被非法汇入到香港渣打银行账户的款项（这些款项随后被汇出至中国的多家银行的账户）

。


